
附件2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丰顺县龙岗镇2025年灾毁农业设施修复及村域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00

	总体目标
	在丰顺县龙岗镇实施新建修复农业灌溉设施，改造提升道路交通工程，修建排水设施并开展环境整治。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丰顺县北斗镇灾毁农业农村设施修复及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420

	总体目标
	在丰顺县北斗镇实施修复建设灾毁水毁河道河堤、灌溉水渠水管、水毁路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丰顺县大龙华镇2025年白溪、龙溪河救灾防灾提升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622

	总体目标
	在丰顺县大龙华镇实施修建水陂、河道护岸挡墙、主街道排水沟及排污管，清淤清障河道、河岸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丰顺县潭江镇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00

	总体目标
	在丰顺县潭江镇实施圩镇及村庄聚集区新建市政给水管道，进行水沟清淤和对入户道路硬底化改造。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丰顺县建桥镇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06

	总体目标
	在丰顺县建桥镇实施河道清淤、道路硬底化工程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兴宁市新圩镇灾毁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示范工程）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800

	总体目标
	在兴宁市新圩镇实施修复水毁道路，护坡护岸加固，排灌沟渠及河道清淤，道路硬底化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兴宁市大坪镇灾毁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示范工程）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800

	总体目标
	在兴宁市大坪镇实施修复建设机耕道路、排灌沟渠，实施长坑河河道防洪防涝提升工程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兴宁福兴灾毁基础设施重建以工代赈示范工程）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800

	总体目标
	在兴宁市福兴街道实施修复建设机耕道路、排灌沟渠，实施石屐河河道防洪防涝提升工程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兴宁市龙田镇小型灾毁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800

	总体目标
	在兴宁市龙田镇实施修复水毁道路、漫水桥、排灌沟渠，加固护坡护岸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兴宁市黄陂镇小型灾毁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800

	总体目标
	在兴宁市黄陂镇实施修复水毁道路、排灌沟渠，加固护坡护岸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州市兴宁市叶塘镇道路基础设施及产业配套以工代赈工程）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750

	总体目标
	在兴宁市叶塘镇实施提升改造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地下管网、污水处理设施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州市兴宁市坭陂镇农业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800

	总体目标
	在兴宁市坭陂镇实施新建与修复主灌渠、排洪道、混凝土道路；渠道清淤；新建单边护坡；铺设铸铁管。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州市大埔县桃源镇以工代赈工程（桃源镇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及农村基础建设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440

	总体目标
	在大埔县桃源镇实施新建防洪堤、道路硬底化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农田水利修复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州市大埔县茶阳镇灾毁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工程）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05

	总体目标
	在大埔县茶阳镇实施河道清淤、修复两岸护堤，修复道路、水渠、水坝、溢洪道，新建水沟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五华县棉洋镇唐纯村河道护岸修复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600

	总体目标
	在五华县棉洋镇实施河道清淤疏浚及护岸建设。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五华县郭田镇蕉州河清淤清障及护岸护坡修复提升整治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620

	总体目标
	在五华县郭田镇实施河道清淤清障及护岸护坡修复提升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五华县河东镇蕉州河、河口牛石河道治理及水利设施提升改造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640

	总体目标
	在五华县河东镇实施河道清淤疏浚，建设格宾护脚、护坡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五华县安流镇大都至半径片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工程）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480

	总体目标
	在五华县安流镇实施石砌护坡、道路硬底化、混凝土排水沟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五华县梅林镇灾毁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工程）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23

	总体目标
	在五华县梅林镇实施维修灾毁水毁农田灌溉水圳、清理山塘淤泥及其他配套项目。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蕉岭县文福镇灾后道路、桥梁等民生实事恢复重建提升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93

	总体目标
	在蕉岭县文福镇实施恢复重建灾后受损的道路、桥梁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蕉岭县南磜镇2025年小型灾毁水毁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69

	总体目标
	在蕉岭县南磜镇实施拆除、恢复道路，清理水沟淤泥，拆除、重建排水沟，修复钢护栏。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蕉岭县新铺镇2025年灾毁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761

	总体目标
	在蕉岭县新铺镇实施村道恢复重建，修建挡土墙，新建灌溉沟渠及排灌沟渠清淤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蕉岭县长潭镇高陂农田、基础设施灾毁水毁恢复重建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627

	总体目标
	在蕉岭县长潭镇实施圳道拆除重建、清淤清障，修复破损路面，构筑农田犁底层和耕作层。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蕉岭县蓝坊镇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81

	总体目标
	在蕉岭县蓝坊镇实施房屋外立面改造、道路硬底化及黑色化改造、挡土墙建设、排污管与供水管铺设，以及河道清淤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县区南口镇2025年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50

	总体目标
	在梅县区南口镇实施进行土地平整，提升灌溉与排水能力，新建泵井、农渠、农沟，优化及新建田间道路。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州市梅县区桃尧镇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以工代赈示范工程）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70

	总体目标
	在梅县区桃尧镇实施改造提升乡村道路、村容村貌、村民活动中心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县区石坑镇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08

	总体目标
	在梅县区石坑镇实施改造提升路面、排水及圩镇主入口，新建公共停车场与村民活动广场，三线整治、危房拆除、房屋外立面改造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州市梅县区大坪镇水毁农田水利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640

	总体目标
	在梅县区大坪镇实施恢复重建水毁农田水利设施，修复陂头、陂头护墙、混凝土渠道、浆砌石挡墙护岸。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梅江河段防汛道路及护岸灾毁修复以工代赈工程）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30

	总体目标
	在梅县区水车镇实施护岸排险加固、道路掏空排险抢修、防涝防汛道路建设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州市梅县区隆文河堤（圩镇段）灾后修复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639

	总体目标
	在梅县区隆文镇实施河道综合治理、护岸护坡及灌溉水陂修复、加固改造固床陂，堤顶路面硬底化、道路维修改造，修复改造河堤周边受损村民活动场所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县区石扇镇中村村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38

	总体目标
	在梅县区石扇镇实施道路工程建设，外立面整治提升，三线整治，新建停车场及桥梁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江区西郊街道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15

	总体目标
	在梅江区西郊街道实施修复道路、加铺沥青，水沟修复、外立面改造及“五小园”改造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江区城北镇黄明村水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383

	总体目标
	在梅江区城北镇实施河道清杂清灌、清淤，修建挡土墙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江区金山街道黄坑河护岸护坡修复及河道清理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351

	总体目标
	在梅江区金山街道实施河道综合治理，护岸护坡，加固山塘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江区长沙镇水利设施灾后修复重建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396

	总体目标
	在梅江区长沙镇实施拆除重建及修建渠道、更换涵管、渠道清淤清障、修建护岸以及修复护坡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梅江区金山街道龙丰村城乡融合村庄小型道路建设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02

	总体目标
	在梅江区金山街道实施建设路面工程、路基以及附属工程，排水沟，交通标志及安全设施。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平远县大柘镇2025年灾毁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22

	总体目标
	在平远县大柘镇实施水圳清淤、修复，机耕路及村道重建，水陂及水闸修复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平远县上举镇2025年灾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480

	总体目标
	在平远县上举镇实施恢复重建灌溉渠，新建河道钢筋砼护坡与河道挡墙，以及开展河道清淤工作。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平远县石正镇南台村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800

	总体目标
	在平远县石正镇实施改扩建主村道，铺设生活污水处理主管网，改建加固村内排水圳，建设步道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平远县差干镇2025年灾毁河道恢复重建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450

	总体目标
	在平远县差干镇实施受损护岸恢复重建、河道清淤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平远县东石镇2025年水毁农村基础设施重建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526

	总体目标
	在平远县东石镇实施修复损毁道路，拆除损毁圳道，新建及修复水圳，河道清淤，修复损毁护墙、河道及水圳挡土墙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平远县八尺镇2025年角坑村、八尺村、樟田村灾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以工代赈工程）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472

	总体目标
	在平远县八尺镇实施修复圳道，修建河道单侧挡墙、护坡挡墙、机耕路，河道清淤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2025年第三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以工代赈

	下达地方或单位
	梅州市

（平远县河头镇2025年灾毁基础设施修复提升以工代赈项目）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800

	总体目标
	在平远县河头镇实施清理河道及河岸，修复河堤及桥梁等。在确保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占中央投资的总体比例不低于40%的基础上，尽可能进一步提高占比，广泛吸纳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未就业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中央投资比例
	≥40%

	
	
	效益指标
	项目区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

	
	
	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务工群众满意度
	≥9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转发）用时
	≤20个工作日

	
	
	
	“两个责任”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95%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95%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95%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0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1%




